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 
校办发[2011]6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届毕业生
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加强2011届毕业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安排，确保2011届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特制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届毕业生工作方案》，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学校2011届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周  进

副组长：戴人玉、王炎坤、李桂兰、金国杰、叶慧芳

成  员：欧阳星明、韩晏生、徐盛林、袁海庆、雷小川、
阎德玉、石长顺、杜沛然、刘冬梅、彭锦炎、邹星庐、朱惠静、陈定友、庞声铎、罗凌峰、詹  萌、谈宇珍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学校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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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    2011年3月22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届毕业生工作方案

我校2011届毕业生毕业人数3200余人。根据今年教育部对高校就业工作要求，抓住社会人才需求增长的有利时机，全校各相关单位要针对实际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2011届毕业生就业工作预案，抓紧就业的信息搜集工作，对毕业生进行正确的就业观教育。为保证2011届毕业生毕业离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届毕业生工作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学校、院系两级分别成立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

1．学校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有关副校长任副组长，成员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校办、招就处、学生处、团委、财务处、总务处、组织部、教务处、保卫处、图书馆、档案馆）和各院院长、系主任组成。

2．各院系成立以院长、系主任为组长的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11年3月25日前将人员名单的电子文档（以OA方式）报学校办公室李灏处备案。

二、为减轻毕业生离校时集中办公的压力，简便快捷地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2011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继续遵循“提前、简化、分散”的原则。

1.提前——组织部提前将毕业生的组织发展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并于2011年5月底之前完成与组织发展工作相关的各项事宜；组织部、校团委提前一个月启动党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并于2011年6月20日前完成；图书馆从2011年3月份起对毕业生中欠还图书、欠缴滞纳金情况进行清理，并将名单交学生处，请各院、系学生口协助做好对图书和滞纳金的催还（缴）工作，2011年6月16日前完成欠还图书、欠缴滞纳金费用收取等相关工作；6月18日前，财务处对学生缴费情况进行总体核算，并在离校手续通知单上登载学生的欠费信息。学生处根据图书馆、财务处网上提供的欠费学生名单分别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招就处在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之前一个月安排专人负责办理学士学位服租借照相事宜；教务处于毕业生集中办理离校手续前一周将毕业证封面按学校学籍管理条例规定发放到各院系；总务处于学生离校前联系相关单位做好车票预订、行李托运工作。

2.简化——简化离校手续通知单，不需要盖章的部门不列入通知单。

3.分散——量大的手续如毕业证、学位证的发放，户口的发放以及毕业报到证的发放由各院系分散办理。人数多的院系，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指导。

三、2011年6月23日（周四）为学校集中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时间，请学校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下列时间表完成各项工作： 

（一）3月31日前，财务处将欠缴学费的毕业生名单提交给各院系院长、系主任、院系党总支副书记、教务处、学生处。学校规定，答辩前凡未缴清学费者，一律延缓进入正常答辩环节。请各院系严格按学校规定落实该项工作。

（二）4月下旬，招就处联系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来校下院系分散办理户档托管手续，办理了户档托管手续的毕业生在6月23日集中办理离校手续时，需将报到证在集中办公点交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一号楼办公）。

（三）5月20日，组织部、校团委启动办理党团组织关系转移工作。

（四）6月15日前，各院系上报答辩成绩给教务处。

（五）6月17日前，招就处完成优秀毕业生的评定工作并发文。

（六）6月17日前，招就处在教务处提供的原始数据基础上审核毕业生名单并补充相关信息，并将毕业生准确信息和空白离校通知单提交给财务处、图书馆、保卫处、总务处等部门。财务处、图书馆分别在离校通知单上加载欠费、欠还图书信息。

（七）6月18日前，各院系要重点做好毕业生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准备工作，加强考风考纪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八）6月22日，各院系组织毕业生参加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招就处负责指导完成）。

（九）6月22日，学校召开毕业典礼及欢送晚会（校办、招就处、学生处、团委等单位负责）。

（十）6月22日（离校手续前1天）有关部门完成以下工作：

1.招就处将离校手续通知单和毕业生报到证以班级为单位发往各院系（签收）；

2.保卫处将户口转移手续以班级为单位发往各院系（签收）；

3.教务处将毕业证、学位证芯以班级为单位发往各院系（签收）（因各种原因暂时不能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留待有关手续结清后，集中办公时再发放至学生手中）；

4.学生处将发放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辅导员。

（十一）6月23日，各院系分流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有关部门集中办公解决毕业生遗留问题：财务处和教务处（行政楼二楼）、图书馆（中区分馆）、保卫处（一号楼）、招就处和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一号楼）、校工会、组织部（行政楼四楼）、总务处（各学生公寓）。扣证学生的离校手续通知单由教务处统一收回备案，其余正常离校毕业生的通知单由各院系回收后于6月24日17:00前送交招就处核对。各院系对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发放工作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对错发或未按规定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相关责任人将进行严肃处理。

（十二）毕业生最终离校时间为6月24日（周五）。特殊情况需延迟离校的，由学生本人书面申请，各院系党总支副书记签字，经学生处审批，报保卫处备案，由总务处统一重新安排。

（十三）6月25-26日各院系整理毕业生成绩档案，一式两份打印毕业生成绩总表（有学位的予以标注），送教务处审核盖章。一份交辅导员装入学生档案，一份由各院系按档案馆要求统一归档。为保证毕业生档案按时寄送，各院系毕业生档案必须在7月3日前归档完毕（档案馆指导完成）。

四、有关说明

1．本方案未尽事宜，以及各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如遇自身无法处理或解决的问题，请及时向学校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2．以上时间如有变化，校办将另行通知有关单位。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本方案，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本部门工作，并于2011年3月31日前拿出本部门相关工作预案，并明确责任人，情况发生变化时，要及时报校办统一协调。各院系可参照本方案要求，制订本院系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并于2011年3月31日前报校办李灏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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